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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盛世修志，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据记载：《汤阴县志》于明朝

成化五年(1469年)、天启三年(1623年)、崇祯十年(1637年)，清朝顺治

十三年(1656年)、康熙三十年(1691年)、乾隆三年(1736年)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1960年、1987年8次编纂成书。而作为土地专业志书——

《汤阴县土地志》的编纂工作，在汤阴历史上则属首次o《汤阴县土地志》的

编纂出版，它不仅能够弥补地方志中缺漏的历史状况，而且有利于土地开

发、利用和管理。它继承历史、反映现实、服务经济、有益后世，对存史、

资政、教化等方面均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土地是有限的自然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人类历史的发

展，无不与土地相关，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大量土地被封建地主阶级占

有，广大贫苦农民仅占有极少量的土地。这种土地私有制制度，不仅严重束

缚着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生产第一要素的土地起不到应有的效用，而且是制

约社会长期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国

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推翻了帝(帝国主义)、官(官僚资本

主义)、封(封建主义)三座大山，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土地改革，

结束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了耕者有其田。农村由个体生产逐步成立了农

业生产互助组、农业生产合作社、人民公社，进而实现了由农民土地所有制

向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过渡，开创了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新纪元。1978年12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随着农村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全县普遍推

行了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

农业生产出现了新的生机，土地的潜力和效应得到了更好地开发和利用。

在社会主义土地制度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由于人们对土地国情认识不

足，了解不够，加之土地法规和土地管理机构不健全，土地使用制度不完善

等诸多因素，导致国家建设用地，乡(镇)、村企业用地，公共设施用地，

公益事业用地和城乡居民住宅用地等存在着盲目发展，过多、过快占用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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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浪费破坏土地资源的情况时有发生，使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提高受到一定

的影响。1986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土地管理，

制止乱占耕地的通知》，把“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

作为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o 1986年6月25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讨论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把土地纳入了依法管理的轨道o 1987年4月成立了汤阴县土地管理局；

1988年10个乡(镇)相继成立了土地管理所，实施了城乡土地统一管理、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开发复垦、土地使用报批和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等措

施，并均有突破性进展。经过10多年的艰苦努力和不断探索创新，县、土

地管理局和各乡(镇)土地管理所，在提高A．41"1的法制观念、维护社会主义

土地公有制度、调整土地关系、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等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汤阴县土地管理局1995年lO月被国家土地管理局授

予全国创建土地管理“三无”先进称号o 1998年以来，汤阴县在城镇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工作中，取得很大成绩，为县城现代化建设拓宽了道路，积累

了资金。但是，应当清醒地看到，汤阴乃至全国土地后备资源不足，人口增

加、土地减少的势头并未完全得到控制。因此，切实保护耕地，制止乱占滥

用土地，保护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艰巨任务。我们坚

信，前人在汤阴这块土地上已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后人一定

能够更好地利用这片土地，为人民增加更多的社会财富。

汤阴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马步林

2002年12月



凡例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遵循当代地方志学的基本理论和编纂方法，力求做到

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立足当代、通古贯今、详今略古”原则，上限尽量追溯至有史可稽

之初，下限至2002年12月o

三、概述一文列全志之首，首篇大事记为一书之径，采用记、志、传、图、表、

录等体裁，以及分类，按章、节、目编排o

四、本志采用现代语体文记述，除必要时使用繁体字外，均使用规范简化

汉字。

五、本志数字的使用，遵照1987年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

规定》o度量衡单位原则采用198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的规定。某些历史资料的计量未作折算。

六、本志中所记土地、耕地面积等数字，基本采用的是县统计局提供数字。

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旧版及新编《汤阴县志》、汤阴县有关部门的专业志、

档案及有关史籍文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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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汤阴县隶属河南省安阳市所辖，位于河南省北部，属华北平原与太行山麓的过渡地

带。县城南距省会郑州165公里，北离安阳市22公里。京广铁路纵贯县境，西有与煤

城鹤壁连接的汤鹤铁路支线，东有与油城(指中原油田)濮阳通会的地方铁路。公路四

通八达，交通方便。地理座标：北纬35044’42”至36000’28”，东径11401l’23”至114。41’

57”。南北宽约18公里，东西长达36公里。

全县土地总面积为645．86平方公里，其中耕地604500亩。设5镇5乡，297个行政

村，1557个村民小组。2001年年底总人口为445912人，其中非农业人口54801人，占

总人口的12．3％；农业人口391111人，占总人口的87．7％，人均耕地1．3亩；人口密

度每平方公里692人。

汤阴地势西部、南部高于北部、东部，由平原、两岗地组成。属北温带大陆性季风

气候，冬季严寒，夏季炎热，四季分明，光照充足，季风转换明显，无霜期长。年平均

气温13．4't2，年平均降水量582．3毫米，年平均地温15．60C，全年日照时数平均2369．9

小时。土壤多为褐、黄色。据1990年土地利用现状调查统计，全县土地总面积95．3万

亩，其中耕地69．6万亩、园地1．3万亩、林地0．6万亩、交通用地3．3万亩、水域5．4

万亩、居民点及工矿用地11．9万亩、未利用地3．2万亩。农作物以小麦、棉花、玉米

为主，耕作为二熟制。

汤阴历史悠久，因居荡水(汤河)之南而古称荡阴。战国时期先后属赵魏，汉高祖

二年(前205年)置县。隋称汤阴，沿袭至今。4000年前，这里已开始具有相当水平的

农业生产。境内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矿藏资源不丰；旅游景点和文化遗址多处，形成了

独特的旅游景观，有仰韶、龙山、殷商文化遗址lO多处。县城北部菱里城，是已知我

国古代遗留下来的最早的一座监狱遗址，面积10918平方米，是“文王拘而演《周易》”

的地方；县城内建有纪念南宋抗金名将、民族英雄岳飞的岳飞庙，占地面积约6200平

方米。 j

自有人类生存以来，汤阴历经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立后的社会主义社会历史阶段。土地制度历经原始社会土地制度、奴隶社会土地制

度、封建土地私有制、农民个体土地所有制、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

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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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阴土地开发历史悠久，境内有白营、将城、尧石得龙山文化遗址和文物出土，说

明早在公元前3000多年前，在这块土地上即有先民以原始部落聚居，以刀耕火种繁衍

生息。夏商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增加，社会出现阶级分化和私有财

产，氏族公社演变为农村公社，土地制度逐渐由氏族公社公有制转变为奴隶主国家土地

所有制。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社会大动荡、大变革时期，也是土地实行井田制逐步灭亡

并向封建土地所有制逐步转变的时期。至战国时期，井田制开始瓦解，封建土地私有制

逐步出现，大量土地被封建地主阶级所占有，封建地主依靠政治特权，把土地租佃给无

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耕种，广大农民世世代代深受残酷剥削，整年辛劳难得温饱，一遇

灾年，少地者被迫卖地，无地者流离失所，四处乞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

山先生的平均地权主张，在国民党统治的30余年间未能实现，仍沿袭清末以私有为主

体的土地所有制。如30年代中期，县城西北的韩庄乡韩庄村共有58户，380口人，土

地2589亩，牲畜109头，其中9户地主占有土地2200亩，为全村土地的85．0％；占有

牲畜70头，为总数的64．2％；而全村84．5％的农民却只有土地389亩，为总数的

15．O％，另除9户中农和极少数贫农有牲畜和小件农具外，占总户数55％的贫雇农则一

无所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中央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发动广大贫苦农民

分期分批实行了土地改革，没收地主、富农土地52万余亩，房屋7．3万余间，牲畜2

万余头。县人民政府对土地所有者颁发了《土地房产所有证》。至此，彻底推翻了几千

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在土地所有权仍属私有的基础上，1953

年汤阴县委、县政府积极引导农民组成互助组，成立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5

年底，全县农村基本实现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化。1956年年初，全县由农村初级社转

为高级农业社。共成立高级农业合作社434个，实行土地人社，统一经营，取消土地报

酬，采用按劳分配。至此，由农民个人所有的土地变为集体所有。1958年9月，根据

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全县建立了13个人民公社(时正值

淇县、汤阴合并，故含淇县6个，汤阴7个)；1961年至1962年汤阴又增设3个，沿袭

至1983年12月改为10个乡(镇)，实行一切生产资料归公社所有的“一大二公”管理

体制。1962年，中共中央颁布《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改草案)》，强调实行“三

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原则，对土地、劳力、牲畜、农具固定到生产队，把打乱了的地

界重新划定，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左”的错误，对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县实行“三不变四统一”即所有制不变、核

算单位不变、分配制度不变、统一计划、统一耕种、统一投资、统一收打和“四定一奖

一罚”的生产责任制，即定劳力、定任务、定质量、定工分、超产奖、减产罚。1980

年发展为联产到组责任制。1981年至1982年，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土

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土地所有权归集体，个人只有使用权。1987年，对村办、个

人兴办的商业、服务业、养殖业和工业、企业用地实行了有偿使用。使用期限一般为

3。5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和《河南省城镇土地使

用税实施办法》，汤阴县人民政府以汤政[1990]15号文件和汤政[1990]40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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